关于《阿尔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修订版）》文字解读

一、制定依据

总体预案作为全市应急体系的总纲，是市委、市政府应对重污染天气事件的总体制度安排。为规范全市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了《阿尔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修订版）》。
二、主要内容
应急预案包括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预测于预警、应急响应、保障措施、预案管理、责任追究及附则、及附件9个部分，涵盖了从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全流程内容，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应急体系构架。本预案对应急组织体系、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调整规范，使之与应急资源储备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匹配。

起草过程

为充分发挥预案的指导作用，强化预案的适应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保证重污染天气工作应对及时、有序和有效开展，根据兴安盟行政公署下发《兴安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版）》的通知文件，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牵头会同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水科技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单位，按照文件要求修订我市《阿尔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版）》。2024年7月中旬，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完成《阿尔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4年版）》修订工作。形成征求意见送审稿。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阿尔山市行政区域内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本预案所称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环境空气质量级别达到五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因沙尘、山火、局地扬沙、国境外污染传输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重污染天气，不纳入应急预案范畴。

五、特色亮点
一是市应急指挥部组织结构更加丰富。阿尔山市人民政府成立阿尔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局长担任。层级更加分明，分工更加明确，有利于市应急指挥部研究确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
二是调整成员单位，明确应急指挥机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教育、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等，确定市应急指挥部是指挥枢纽，为市应急指挥部各项职能的履行提供了保障。
三是细化应急工作组职责。市应急指挥部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治安维护组、事故调查组等应急工作组，组织实施应急处理工作。同时明确了各应急工作组职责，进一步细化了突发事件应对的职责分工。
四是预警更快捷高效。阿尔山市应急指挥部当预测到未来空气质量达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条件时，经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发布预警信息。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预警信息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工作，加强指挥、调度和督导，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工作。接到兴安盟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通报预警信息后，积极开展区域应急联动，发布预警，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果断采取各项应急减排措施，开展综合分析、会商等预案启动工作。
五是加强信息发布。重污染事件信息发布，由负责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市应急指挥部会同有关专业工作机构负责。事件的发布应当准确、客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发布或散布未经核实或没有事实依据的信息和传言。
六是应急保障更全面。应急保障分类为经费保障、安全保障、能力保障、沟通保障，强化各成员单位职责。

七是完善预案管理及演练。预案修订时间为每3年一次，并及时更新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应急机构应定期对机构内成员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应急技术培训和考核，并每年进行一次模拟演练，以提高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并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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